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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01566）

內幕消息

茲 提 述 華 夏 文 化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（「本 公 司」）日 期 為2024年9月9日 的 公 告
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相互解除契據訂立後，本公司及Maxx Capital向高等法院聯合提交一份日期為
2024年9月12日的同意傳票，以尋求頒令駁回或終止彼此有關法律程序的所有
法庭訴訟。於2024年10月4日，本公司法律顧問接獲高等法院命令，當中載列呈
請予以駁回而不作出關於訟費的命令。

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華夏文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莊向松

香港，2024年10月2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莊向松先生及劉茉香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倪振良先生、王國鎮先生及洪木明先生。


